	审批意见：                             济环报告表泗水[2024]023号

经审查,山东泗水鑫龙水泥制品厂年产200万米超耐蚀PHC高强复合管桩新型建材项目，建设于泗水县经济开发区西城工业区圣和路西、泉兴路南，城际轨道交通公司院内。项目总投资10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5万元，法人代表韩庆玲。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影响报告表认真分析了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结论可信，可作为下步项目建设依据，项目建设在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的前提下，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一、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三同时”制度的要求，即治污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泗水国祯水务有限公司深度处理。废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满足泗水国祯水务有限公司进水水质要求。
三、筒仓呼吸、裙板焊接、上料、混合搅拌等产生的颗粒物，经集气罩、封闭管道收集+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不低于15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有组织排放确保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2特别排放限值及表3排放限值要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标准限值要求。物料装卸、车辆运输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采取喷淋、洒水、车辆冲洗等措施；生产过程中未被收集的颗粒物，采取加强管理、车间密闭等措施，厂界无组织颗粒物确保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3标准限值要求。

四、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合理布局，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厂界噪声确保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要求。

五、项目固体废物做到综合利用合理处置，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六、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重新向我局报批。

七、加强涉环保设施的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环保安全管理机构。严格落实环保设施安全“三同时”有关要求，规范严格进行正规设计；对涉环保设施相关岗位人员进行操作规程、风险管控、应急处置、典型事故警示等专项安全培训，开展环保设备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系统排查隐患，依法建立隐患整改台账，及时消除隐患，认真落实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八、项目建设要严格落实好环评文件所提出的各项内容，按程序取得排污许可证,工程竣工做好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它环保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要求，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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